电子签名约定书
甲方：       贵州合力采购超市有限公司                        
乙方：    希杰（青岛）食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根据《合同法》、《电子签名法》关于民事合同使用数据电文、电子签名的规定，采用电子签名签订的电子结算单、电子合同有与纸质版结算单、合同等的法律效力，本着提高对账结算、合同签署效率的目的，甲方与乙方双方就乙方在甲方指定的平台上参与各项业务过程中使用电子签名事宜，经协商达成如下一致的意见：
1.数字证书是一种由特定机构（CA)数字签名的、包含公开密钥以及公开密钥拥有者信息的电子文档。网络环境中的一种身份证，用于证明某一实体（如人、服务器等）的身份。
2.乙方知悉并授权甲方将乙方信息提交至专业服务机构“e签宝平台”代为申请专属于乙方的数字证书，该数字证书将会被作为完成乙方在甲方指定的平台上线上签署的相关合同等法律文本之目的使用。e签宝平台是由杭州天谷信息科技推出的电子签名SaaS服务品牌，可以帮助企业将电子合同系统集成到自有的应用或管理系统中，企业根据实际业务流程适当穿插调用e签宝电子签名SDK即可实现线上盖章，e签宝电子签名SDK实现数字证书的申请、签发与管理，对于用户真实身份的验证，可以选择调用e签宝电子签名SDK的接口完成，或者由乙方平台完成，对身份认证通过的用户通过数字身份信息与可靠数字证书共同实现了对结算单盖章签署各方真实身份的核验，保证了签署方在电子签约过程中进行数字签名签章时主体身份真实可信，数字身份同自然身份有效关联，从而保证用户在对账结算的签名签章等行为的法律效力和真实意愿。
3.乙方同意自签订本约定书之日起，在参与甲方的各项业务过程中确认同意接受相关电子文书的，视为同意签署，与在纸质对账结算、合同上手写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无需另行签署对账结算单、合同文本。
4. 乙方已详细阅读本章，认识到由于使用电子签名方式签署对账结算单、合同，是指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的方式签署对账结算单、合同，因此电子签名除具有以书面方式签署对账结算、合同的所有风险外，还充分了解和认识到其具有以下风险：
1　 乙方密码泄露或乙方身份可能被仿冒；
2　 由于互联网上存在黑客恶意攻击的可能性，互联网服务器可能会出现故障及其他不可预测的因素，对账结算单、合同签署信息可能会出现错误或延迟；
3　 乙方的上网设备及软件系统与所提供的网上交易系统不相匹配，无法签署认证或认证签署失败；
4　 如乙方不具备一定网上交易经验，可能因操作不当造成无法签署认证或认证签署失败；
5　 乙方电脑系统感染电脑病毒或被非法入侵。
上述风险可能会导致乙方发生损失，乙方已经完全知晓并自愿承担上述风险，且承诺不因此而追究甲方的任何责任。
乙方已仔细阅读并理解本约定书的全部内容，本约定书一经签署，即对乙方产生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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